高阳县财政局
2022年法治建设情况的报告

按照县委、县政府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部署，县财政局认真开展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，2022年为全面完成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任务，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1. 加强法治财政建设工作
全局高度重视法治财政建设工作，结合财政工作实际，将法治财政建设工作作为财政重要工作内容，并纳入年度全局重点工作计划，落实法治财政建设目标责任制，提升财政干部队伍法治意识，努力做到依法理财和依法行政，为县域经济发展和规范经济秩序保驾护航。
1. 提高财政干部法治能力
积极组织干部开展学法活动，认真学习法治财政建设政策、法规等法治知识，同时，重点开展财政政策、法规学习，通过多方面学习法治知识，努力提升财政工作的管理和服务水平，提升财政队伍法治意识和执行能力，为推进我局依法行政、依法理财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三、加强法治财政建设能力
1、落实权责清单、负面清单制度
严格按照规定建立职能权责清单、负面清单，全面落实国家、省非税、基金政策，全面清理了政府性非税、基金清单，制定了《高阳县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》目录，并在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开。
2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制度
在行政执法中严格执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规定，确保行政执法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严格执行各项行政执法政策和制度。
3、全面落实重大决策工作机制
严格执行重大决策执行合法性审核机制，凡涉及重大决策事项，按照县委、县政府规定的制度执行，对突发重大突发事件依法依规执行。
4、全面落实预、决算公开制度
[bookmark: _GoBack]我局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的要求，编制2021年财政决算、2022年财政预算，按照全面推进预算公开工作要求，在县政府网站公开年度财政预、决算信息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社会监督。
5、建立健全干部学法工作制度
把干部学法用法纳入财政工作重点，并纳入财政工作责任任务，结合实际制定严格学习计划，深入系统地学习法治政府建设新理论新方法，认真按照法律法规履行财政职责，提高财政管理法治化水平。 
2023年我局将进一步加强法治财政建设工作，努力改进法治财政建设工作不足，提高财政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推进发展能力，努力完成法治财政建设工作任务，为县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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